
油尖旺區議會第 105/2018 號文件 
 
 

2 0 1 6 至 2 0 1 9 年 度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 
  社 區 建 設 委 員 會 工 作 進 度 報 告    
(會 議 於 2 0 1 8 年 6 月 2 8 日 舉 行 )  

 
編 號   議 題   採 取 行 動 、 建 議 和 要 求   負 責 部 門 或 機構  

       
C B C  1  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撥 款

截 至 2 0 1 8 年 6 月 1 5
日 的 財 政 狀 況  

 委 員 備 悉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( “ 區 議 會 ” ) 撥 款 截 至

2 0 1 8 年 6 月 1 5 日 的 財 政 狀 況 。  
 －  

       
C B C  2  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工 作

小 組 /活 動 統 籌 委 員

會 申 請 2018 至 2019 
年 度 區 議 會 撥 款  

 委 員 同 意 向 區 議 會 推 薦 撥 款 3,372, 0 0 0 元 ， 供 區

議 會 屬 下 關 愛 社 群 工 作 小 組 、 民 族 事 務 工 作 小

組、婦 女 事 務 工 作 小 組、宣 傳 及 推 廣 工 作 小 組 、

節 日 慶 典 活 動 統 籌 委 員 會 、 公 民 教 育 運 動 統 籌

委 員 會 、 大 廈 管 理 推 展 運 動 統 籌 委 員 會 、 文 化

藝 術 活 動 統 籌 委 員 會 及 環 境 改 善 運 動 統 籌 委 員

會 在 本 年 度 各 舉 辦 一 項 活 動 。  

 －  

       
C B C  3   油 尖 旺 民 政 事 務 處

屬 下 委 員 會 申 請

2 0 1 8 至 2 0 1 9 年 度

區 議 會 撥 款  

 委 員 同 意 向 區 議 會 推 薦 撥 款 3 1 0 , 0 0 0 元，供 油 尖

旺 民 政 事 務 處 屬 下 道 路 安 全 運 動 統 籌 委 員 會 和

健 康 城 市 執 行 委 員 會 在 本 年 度 舉 辦 共 三 項 活

動 。  

 －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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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 號   議 題   採 取 行 動 、 建 議 和 要 求   負 責 部 門 或 機構  
       
C B C  4   審 議 區 議 會 撥 款 申

請－－ 舉 辦 地 區 特 色

節 目  

 委 員 同 意 向 區 議 會 推 薦 撥 款 5 9 7 , 2 0 0 元，供 旺 角

街 坊 會 有 限 公 司 和 油 麻 地 街 坊 福 利 事 務 促 進 會

有 限 公 司 分 別 在 2 0 1 9 年 3 月 3 日 舉 辦「 第 十 五

屆 大 角 咀 廟 會 」，以 及 在 2 0 1 8 年 1 2 月 9 日 舉 辦

「 第 四 屆 油 麻 地 榕 樹 頭 節 」。  

 －  

       
C B C  5   九 龍 中 醫 院 聯 網  

2018/19 年 度 工 作 計

劃  

 委 員 備 悉 醫 院 管 理 局 ( “醫 管 局 ” )提 交 的 年 度 工

作 計 劃 及 九 龍 中 醫 院 聯 網 的 最 新 進 展 ， 並 向 醫

管 局 代 表 提 出 以 下 意 見 ：  
 

( i )  委 員 希 望 伊 利 沙 伯 醫 院 ( “伊 院 ” )現 址 可 以

保 留 作 醫 院 用 途 ；  
( i i )  委 員 希 望 伊 院 的 日 間 醫 療 中 心 可 以 擴 充 服

務，而 腫 瘤 科 服 務 亦 可 以 在 伊 院 現 址 保 留； 
( i i i )  委 員 希 望 醫 管 局 加 強 向 病 人 宣 傳 電 子 健 康

紀 錄 互 通 系 統 ， 以 方 便 參 與 公 私 營 醫 療 協

作 計 劃 的 醫 護 服 務 提 供 者 查 閱 病 人 的 病 歷

資 料 ；  
( i v )  由 於 未 來 十 年 ， 多 間 新 醫 院 將 陸 續 落 成 ，

委 員 關 注 醫 護 人 手 是 否 能 夠 配 合 ； 以 及  
( v )  由 於 在 區 內 居 住 的 少 數 族 裔 人 士 為 數 不

少 ， 委 員 希 望 醫 管 局 在 配 藥 和 醫 生 護 士 巡

房 時 ， 可 以 為 有 需 要 的 少 數 族 裔 人 士 提 供

即 時 傳 譯 服 務 ， 以 便 他 們 在 求 醫 時 可 以 獲

得 適 切 的 照 顧 。  

 醫 管 局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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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 號   議 題   採 取 行 動 、 建 議 和 要 求   負 責 部 門 或 機構  
       
       
C B C  6   公 眾 收 費 電 話 機 數

目 檢 討  
 多 名 委 員 對 於 通 訊 事 務 管 理 局 辦 公 室 ( “ 通 訊

辦 ” )建 議，把 油 尖 旺 區 2 6 部 使 用 率 低 的 公 眾 收

費 電 話 機 從 全 面 服 務 補 貼 制 度 中 剔 除 ， 表 示 歡

迎 。  
 
數 名 委 員 關 注 ， 部 分 擬 剔 除 的 公 眾 收 費 電 話 機

設 有 Wi - F i 裝 置 ， 這 會 影 響 電 訊 商 的 Wi - F i 熱

點 覆 蓋 率 。  
 
另 有 委 員 建 議 ， 如 在 同 一 位 置 設 有 多 於 一 部 公

眾 收 費 電 話 機 ， 則 不 論 有 關 電 話 機 的 每 日 平 均

收 入 是 否 多 於 一 元 ， 通 訊 辦 應 一 律 只 保 留 其 中

一 部 。  

 通 訊 辦  

       
C B C  7   再 度 關 注 大 角 咀 室

內 游 泳 池 水 溫 問 題  
 自 收 到 題 述 的 討 論 文 件 後 ，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

( “ 康 文 署 ” ) 已 聯 同 機 電 工 程 署 ( “ 機 電 署 ” ) 的 承

辦 商 進 行 實 地 視 察 。 康 文 署 人 員 把 池 水 溫 度 調

校 至 介 乎 攝 氏 2 9 度 至 2 9 . 6 度 之 間 、 池 面 溫 度

至 2 7 度 及 更 衣 室 溫 度 至 2 6 度 後 ， 便 再 沒 有 收

到 市 民 投 訴 。 此 外 ， 機 電 署 將 在 女 更 衣 室 裝 設

數 支 暖 管 ， 康 文 署 亦 會 把 在 女 更 衣 室 對 出 風 口

位 置 的 風 嘴 方 向 調 向 天 花 板 而 非 池 面 。  

 康 文 署  
機 電 署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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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 號   議 題   採 取 行 動 、 建 議 和 要 求   負 責 部 門 或 機構  
       
C B C  8   大 角 咀 海 帆 道 休 憩

用 地 工 程 發 展 範 圍

建 議  

 康 文 署 和 建 築 署 代 表 向 委 員 簡 介 大 角 咀 海 帆 道

休 憩 用 地 的 最 新 工 程 發 展 範 圍 。  
 
多 名 委 員 提 出 以 下 意 見 和 建 議 ： ( i )希 望 工 程 項

目 可 以 盡 快 開 展； ( i i )海 帆 道 休 憩 用 地 長 期 遭 丟

空 ， 以 致 蚊 蟲 滋 生 ， 但 地 政 總 署 每 次 都 要 相 隔

一 段 時 間 才 會 安 排 除 草 滅 蚊 ， 希 望 康 文 署 可 以

盡 快 接 手 處 理；( i i i )希 望 政 府 部 門 可 藉 興 建 休 憩

公 園 的 契 機 ， 改 善 新 油 麻 地 避 風 塘 海 水 臭 味 的

問 題；以 及 ( i v )希 望 擬 在 海 帆 道 休 憩 用 地 興 建 的

寵 物 公 園 可 以 用 得 其 所 。  
 
社 區 建 設 委 員 會 支 持 大 角 咀 海 帆 道 休 憩 用 地 的

最 新 工 程 發 展 範 圍 建 議 。  

 建 築 署  
康 文 署  

       
C B C  9   其 他 事 項   由 於 許 德 亮 議 員 和 孔 昭 華 議 員 須 出 席 2 0 1 8 年 9

月 2 0 日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及 工 務 委 員 會 的 會 議，委

員 岑 柱 華 先 生 和 委 員 葉 椿 春 女 士 同 意 代 替 許 議

員 和 孔 議 員 出 席 當 天 的 視 察 活 動 。  

 －  

 
 
油 尖 旺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2 0 1 8 年 8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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